
武漢國民中學  學童癲癇發作標準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發現癲癇發作 

（           ） 

通知導師或科任

（                 ） 

1. 記錄發作時間 

2. 發號司令~移除

個案週邊桌椅及

危險物品，保護

頭部放置綠波

墊，協助側臥 

3. 記錄發作前正在

做什麼事?發作

時有無跌倒撞擊

頭部? 

4. 發作的樣貌?失

神?全身僵直性

痙孿? 

導師在其他

班上課 

導師在班級

或導師室 

通知家長 

(家長陪讀免通知) 

通知健康中心或學務處

(             ) 

學校護理師//組長 

1.攜帶急救設備至地點 

2.通知學務處 

1.  

進行第一次評估 

收集發生過程記錄 

抽搐時間超過 3-5 分鐘(間歇或強值性發作) 

，重積性，個案==通知 119 

觀察及評估生命徵象直到 119 到達 

通知 119 

(需詳細說明地址) 

通知警衛室 

(協助引導) 

請辦公室導師協助

聯絡家長 

與 EMT 人員交班，移至推床，協助開電梯，上救

護車。 

處於危急正進行急救時送往地區責任醫院(804) 

非急救狀況由家長決定送往的醫院 

事後(當天) 

1. 護理師呈緊急救護記錄 

2. 導師電話關懷家長及學生 
安撫。輔導班級同學 

輔導室 導師 


